
1.毕业生必须认真完善生源信息自审 

升学或出国出境的同学在就业类别选择对应选项，再填写其它内容（*号内

容必须填写，不确定的内容可咨询接收单位）。 

2.时间安排：6 月份及之前毕业：档案户口最迟留到 8 月底。 

3.关于档案信息填写的相关问题 

当前我国国家统一招考毕业生的档案转递政策分如下几种情况： 

(1)毕业后国内升学：档案转递到升学学校。 

(2)毕业后出国（境）深造：档案发回生源所在地的人社部门。 

(3)毕业后就业：一般情况下由学校发到签约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生源所

在地的人社部门。 

(4)毕业后未就业：一般情况下由学校发回生源所在地的人社部门。 

4.生源所在地 

生源所在地一般指的是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地，毕业后当地市、县、区人社部

门可以接受毕业生的户口及档案。本科生以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为其生源所在地。

研究生分两种情况：本科毕业后直接考取研究生的，其生源地为本科入学前户籍

所在地；入学前有过若干年工作经历并已在工作地落户，原则上以其工作单位户

籍所在地为生源所在地。对于户籍有变动等特殊情况的同学需咨询所属地人社部

门。 

5.就业协议相关问题 

(1) 就业协议为双方协议，一旦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双方签字或者电子签约，

无论学校鉴证与否，纸质协议书或电子协议书都具有法律效力，如果要解除协议，

毕业生必须征得用人单位同意并出具相关证明表示同意解除协议。因此毕业生在

签订协议过程中一定要慎重选择，认真履约。一般就业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合理范

围为月工资的 1-2 倍。 

(2) 通过电子签约的毕业生，在愿意缴纳违约金的前提下，向用人单位提出

解约申请一个月后，用人单位恶意拖延不予办理违约手续的，可凭相关材料向所

在院系提出单方面解约。相关材料主要是指能够证明用人单位已收到毕业生的解



约申请，原则上每位同学最多可进行一次违约申请办理。若进行继续深造或选择

成为公务员，则不属于违约范围。 

6.户口迁移 

户口迁移问题分为如下几种情况： 

(1)毕业后国内升学：户口迁往升入的学校或迁回生源所在地。 

(2)毕业后出国（境）深造：户口迁回生源所在地。 

(3)毕业后就业：若签约单位能够落户，则迁往单位所在地户籍管理机构，也

可迁回生源所在地；若签约单位无法落户，则迁回生源所在地。 

(4)毕业后未就业：一般迁回生源所在地。 

 


